
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6 日，中央第三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并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将督察发现的 18 个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
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
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的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案件查办组，抽调专业人员组
成 18 个调查组，迅速组织开展调查问责工作。
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
研究决定，对 221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
级干部 26 人，处级干部 113 人，乡科级及以下干
部 82 人；给予党纪处分 97 人次（其中撤职 3 人），
政纪处分 101 人次（其中行政降级以上 10 人），
组织处理 36 人次（其中免职 9 人），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8人。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违规新注册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问题。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省质监
系统违反《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违规新注
册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554 余台，部
分市州环保局违规通过环评批复，加重了我省
大气污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质监局
原巡视员黄国庆（时任省质监局党组书记、局
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省质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陈专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省质监局
原副巡视员秦建英（时任黄冈市质监局党组书
记、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省质监局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程辉

（时任省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同时，还分别给予黄焱
军、吴明益、陈乐一、何永斌、周秋英等 9 人党政
纪处分。

二、湖泊围栏围网养殖和珍珠养殖取缔拆

除工作滞后问题。省农业厅违反《湖北省湖泊保
护条例》，将斧头湖 109 个围网围栏养殖证延期；
未按照《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积极开展清理
整治珍珠养殖专项执法，造成全省湖泊围栏围网
养殖和珍珠养殖取缔拆除工作严重滞后。鄂州
市、黄石市阳新县等地相关部门未及时将珍珠养
殖工作纳入渔政执法范围，珍珠养殖取缔不力。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人大常委、省人大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贵洲（时任省农业
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水利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焦泰文（时任省农业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行政警告处分；给予省水产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张汉中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鄂州市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正权（时任鄂州市水产
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阳新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徐德世党内严重警告、调整工作
岗位处分处理（与问题十合并处理）；对武穴市水
产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鲁志等 2 人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同时，还分别给予李明辉、王先国等 14 人
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三、武汉市水污染治理突出问题。武汉市未
如期完成污水处理建设项目，未能实现主城区排
放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导致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突
出；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养殖污染、农业生产排
污等问题；陈家冲等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改扩建项
目建设滞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武汉市人
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左绍斌

（时任武汉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与问题四合并处理）；给予襄阳市政府党
组成员、副市长詹德昊（时任武汉市水务局副局
长兼市湖泊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行政记过处
分（与问题四合并处理）；给予时任武汉市城管委
副主任米新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与问题五合并

处理）；给予武汉市城管委调研员李宏清（时任
武汉市城管委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党内
严 重 警 告 、行 政 降 级 处 分（与 问 题 五 合 并 处
理）。同时，还分别给予张斐、黄化、黄哲、刘长
安、夏福志等 13人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四、武汉市违规填湖占湖突出问题。武汉
市违反《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放宽湖泊保护
标准，在编制及批准实施湖泊“三线一路”规划
时未严格落实蓝线保护范围，造成汤逊湖、官莲
湖、硃山湖等应予保护的部分水域被划出保护
范围，造成填湖占湖合法化。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时任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张光
清党内警告处分（与问题三、五合并处理）；对武
汉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忠（时任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予以诫
勉；给予江夏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旭东

（时任江夏区大桥新区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主
任，大桥新区汤逊湖“湖长”）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洪山区园林局党委书记、局长施庆军（时任洪
山区洪山街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洪山街
汤逊湖“湖长”）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还分别给
予肖少华、雷寿文、赵扬、肖诗民等 12 人党政纪
处分和组织处理。

五、武汉市大量建筑垃圾违规处置问题。
武汉市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迟缓，导致 2013 年
至 2016 年该市 5510 万立方米的建筑垃圾未严
格按有关规定处置，导致城市防洪防涝能力下
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省商务厅党组书记、
厅长秦军（时任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予以诫勉；给予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干小明（时任
武汉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江岸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万
必良（时任江岸区谌家矶街党工委书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陈典学等 10 人
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六、违规大量上马磷化工项目问题。省经
信委及荆门市经信委在审核新瑞丰公司产能置
换方案时使用虚假的产能指标，未督促该公司
真正淘汰替代的生产线。宜昌市经信委超越权
限，采取变通形式，分别为兴发公司和大江公司
项目出具情况说明，违规认定两个项目符合产
业政策，致使环保部门批准通过环评验收，发改
部门违规备案，导致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欧阳万坤（时任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党内警告处分（与问题十八合并处理）；给予省
经信委党组成员、省无委办主任王化平（时任省
经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行政记大过处分（与
问题十八合并处理）；给予荆门市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宁官松（时任荆门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宜化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王大真（时任宜昌市经信委党组书
记、主任）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邓
忠明、黄启华等 7人政纪处分。

七、宜昌市宜化集团5家分公司环境违法多
发问题。宜昌市对国有控股的宜化集团公司危
害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处置不坚决，措施不得
力。猇亭区未按要求按期完成辖区内污水管网
接入主管网配套工程建设，导致辖区内宜化股
份公司等企业工业废水不能及时接入污水处理
厂，部分工业废水排入长江。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宜昌市委常委、秘书长刘建新（时任宜
昌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宜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仁俊（时任宜
昌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宜昌市夷陵区委书记王玺玮（时任宜昌市猇
亭区委副书记、区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宜化
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远华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刘彦才等 9 人党政
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八、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养殖
突出问题。荆州市未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洪湖
市、监利县拆除洪湖非法围网，未及时制止、纠
正洪湖保护区管理局以收费代替执法行为。洪
湖市、监利县对拆除洪湖非法围网工作部署不
力，进度缓慢。洪湖保护区管理局对拆除洪湖
非法围网工作落实不力，执法不力；违规收取非
法围网养殖费 330 万元；洪湖市渔政局、监利县
水产局违规办理保护区内养殖证制止不力。荆
州市对上述问题督促整改不力，致使非法围网
长期存在，严重影响洪湖水质。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给予荆州市沙市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勇

（时任洪湖市委副书记、市长）行政记过处分（与

问题十三合并处理）；给予荆州市文明办副主任
冯锦刚（时任洪湖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对监利县水产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王道先等 5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同时，对徐炎宏、毛向云、唐忠红等 7 人党政
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九、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开发建
设突出问题。黄冈市、黄梅县及龙感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未做好龙感湖自然保护区相
关工作，导致保护区内围网养殖、大唐风电项
目、医药小区等违法开发建设问题突出。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委员孙璜清（时任黄冈市委副书记）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黄冈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厅级干部王浩
鸣（时任黄冈市副市长）行政记过处分；对黄梅
县委书记马艳舟（时任黄梅县县长兼龙感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予以诫勉；给予黄
梅县政协主席张鹏程（时任龙感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还分
别给予喻长友、朱建国、叶国庆、许正清等 11 人
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十、黄石市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水质
恶化严重问题。阳新县对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未开展取缔投肥养殖整治工作，对网湖湿
地生态补偿资金未落实到位，违规两次延长网
湖承包过渡期；相关职能部门互相推诿、履职不
力、监管缺位，导致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
13 个主要湖泊均被外包用于投肥养殖，水质逐
渐恶化。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黄石市交通
运输局正县级干部童金波（时任阳新县委书记、
县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黄石市西塞山区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宏伟（时任阳新县县
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阳新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石教法（时任阳新县林业局局长、网湖管
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
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王建华、罗应中、郑治
发等 15人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十一、长湖沙洋县片区污染突出问题。沙
洋县未按期完成长湖围网围栏养殖拆除工作；
未按期完成 11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对后港
镇工业集聚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不
力，企业废水长期直排长湖，导致长湖水体污染
严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沙洋县委书记揭
建平进行问责；给予荆门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
长谢继先（时任沙洋县委副书记、县长）行政记
过处分；给予沙洋县长湖湿地保护区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张良洪行政记过处分。同时，还分
别给予吴建国、杨宏银等 5 人党政纪处分和组织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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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共问责221名责任人。其

中，厅级干部26人，处级干部113人，

乡科级及以下干部82人；给予党纪处

分97人次（其中撤职 3 人），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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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8 日，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并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将督察发现的 16 个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
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从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认真抓好问
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工作。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
春华，现任省委书记李希先后作出多次批示，要
求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省委副书
记、省长马兴瑞担任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多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和领
导小组专题会议，具体研究问题整改和责任追
究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
施克辉对问责工作直接指挥部署，从省纪委派
驻纪检组和地级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抽调 200 人，
分成 19 个核查组，进驻相关地市和单位全面开
展核查工作。分管环保工作副省长许瑞生对有
关问责事项给予具体指导。按照依法依规、客
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
核查组进行了广泛深入、认真细致的核查，先后
对 1363 人开展谈话，制作谈话笔录 1476 份，查

阅项目资料 2000 多份，到现场取证 625 次，调取
证据材料 19878 份，形成了 33 份共 30 余万字的
核查报告，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
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根据核查事实
和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省委、省
政府审定，共对 207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
级干部 21 人，处级干部 83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103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52 人（厅级 14 人、处
级及以下干部 138 人），诫勉 55 人（厅级 7 人、处
级及以下干部 48 人）。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
如下：

一、练江水质长期重度污染问题。2010 年以
来，广东省制定了《练江污染整治工作方案》《南
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3-2020 年）》《2015 年广
佛跨界河流、茅洲河、练江和小东江污染整治目
标和任务》《2016 年练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目
标和任务》等一系列涉及练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
工作方案和目标任务，但汕头市、揭阳市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力，在练江污染治理
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导致治理计划连年落空，
两市综合整治方案明确应于 2015 年底建成的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污泥处置中心、垃圾焚烧
发电厂、垃圾填埋场无害化改造工程等多项治污
重点工程未按期建成，流域内大量纺织印染企业
无序布局，非法排污，每天约 62 万吨生活污水直

排环境，约 3600 吨生活垃圾未得到妥善处置，
致使练江污染持续加重，发黑发臭，成为目前全
省污染最重的河流之一。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对政协第
十一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委、外事侨务委员会副
主任陈茂辉（时任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进行诫勉，给予时任汕头市副市长徐凯党
内警告处分，对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东

（时任揭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进行诫勉，给予揭
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定雄（时任揭阳市副
市长）行政警告处分，对揭阳市政协副主席、揭
西县委书记陈群峰（时任揭阳普宁市委副书记、
市长）进行诫勉，对汕头市潮阳区委常委、区政
府 党 组 成 员 李 绪 明（时 任 汕 头 市 潮 阳 区 副 区
长）、汕头市海洋渔业局局长周昭勇（时任汕头
市潮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汕头市潮南区
副区长刘燕飞、汕头市潮阳区政协副主席、区城
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郑耿容进行诫勉，对揭阳市
政协常委许汉焕（时任揭阳市住建局局长）、揭
阳市公路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荣（时任揭阳普
宁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进行诫勉。对其他
10 名科级及以下干部予以党纪政纪处分或诫勉
处理。

二、石马河东莞段水质恶化严重问题。东
莞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镇政府对石马河流
域污染整治重视不够，截污次支管网建设不到
位，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提标改造工程推进
不力，畜禽养殖场清理不彻底，致使石马河水质
污染严重。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发
改委副主任吴道闻（时任东莞市副市长，与茅洲
河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合并处理）行政警告处分，
给予东莞市水务局原局长张国平（与茅洲河水
质污染严重问题合并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东莞市水务投资集团董事长邓伟斌（时任
东莞市水务局副局长、水务投资集团董事长，与
茅洲河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合并处理）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对东莞市水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倪佳翔（与茅洲河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合并处理）
进行诫勉，给予东莞市塘厦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黎雪琴行政记过处分。

三、茅洲河水质污染严重问题。深圳市、东

莞市政府对茅洲河流域污染整治工作落实不
力，多项重点整治工程进展滞后，生活污水直排
茅洲河。深圳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茅洲河
治污工作统筹部署、执法不力，工作机制未理
顺，污水管网规划不全，污水处理厂等设施建设
进度严重滞后，宝安区、光明新区工作推进不
力，部分工程项目进展缓慢。东莞市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建设污水收集管网工作不力，管网
建设缺口 100多公里。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深圳
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杨耕（时任深
圳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深圳市三防办主任兼市水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钟伟民（与广东省污水管网建设问题突
出合并处理）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深圳市人居环
境委规划处处长杨军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时任
深圳市宝安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廖少权行
政警告处分，给予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朱桂明（时任深圳市宝安区环保水务局
局长）党内警告处分。对 1 名科级干部予以政纪
处分。

四、新兴江新兴县段水质逐年恶化问题。
新兴县人民政府对新兴江流域污染整治工作部
署落实不力，境内养殖场及散养户绝大部分仅
配套简易治污设施，大量养殖废水及生活污水
直排，导致新兴江（新兴县段）水质恶化明显。
新兴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各乡镇对辖区内
禽畜养殖污染整治不到位，统筹协调综合整治
工作力度不够，推进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建
设不力。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云浮市
新兴县委书记唐谊（时任云浮市新兴县长）进行
诫勉，给予云浮市新兴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
县长何炳友党内警告处分。对其他 7 名科级及
以下干部予以党纪政纪处分或诫勉处理。

五、枫江潮州段水质持续恶化问题。潮州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水污染防治工作不力，第一
污水处理厂污水主管网、第二污水处理厂治污
项目建设滞后，长期利用三利溪收纳、输送污
水，导致三利溪又黑又臭，群众反映强烈，枫江

（潮州段）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对时任潮

州市副市长许典辉进行诫勉，给予潮州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主任黄方亮（时任潮州市水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潮州市供排
水管理中心主任陈传浩党内警告处分，对潮州
市饶平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跃庆（时任潮州市城
市综合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进行诫勉，给予
潮州市潮安区副区长成思钿党内警告处分。对
1名科级干部予以政纪处分。

六、广东省污水管网建设问题突出。广东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作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
主管部门，对污水管网建设重视不够、谋划不
足、推进不力，监督管理不到位，“十二五”期间，
全省共完成污水管网 建 设 10294 公 里 ，仅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73% ，18 个 地 级 市 未 按 时 完 成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目 标 任 务 ，其 中 广 州 市 仅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30% ，深 圳 市 仅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61%。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影响南粤水更清计划
的河流整治成效，城市黑臭水体多达 243 段，影
响城市环境。

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深圳
市政协党组成员王芃（时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党组书记、厅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代建项
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挺（时任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行政警告处分，对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郭建华进行诫
勉，给予时任广州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丁强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学伟（时任广州市
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广州市水务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冯明谦（时任
广州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计划财务处处
长）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原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胜国开除党籍处分（与其
他违纪问题合并处理），对广州市增城区副区长
江慧雄进行诫勉，对深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
巡视员艾传荣（时任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城市发
展处处长）进行诫勉，对深圳市发改委城市发展
处处长肖卫群进行诫勉，对深圳市北部水源管
理处副主任汪劲松（时任深圳市排水管理处副
处长，兼任市水务局管网办主任）进行诫勉。

下转八版

广东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东省

移交了督察发现的16个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问题。

广东省就练江水质长期重度污

染，石马河东莞段水质恶化严重，茅

洲河水质污染严重，新兴江新兴县段

水质逐年恶化，枫江潮州段水质持续

恶化，污水管网建设问题突出，中山

市城市污水管网和部分污水处理厂

建设问题突出，违规侵占广东湛江红

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韶关南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开发旅游、采石

等生态破坏，省级自然保护区被占

用、破坏，汕尾陆丰市和海丰县大量

生活垃圾简易焚烧、污染突出问题等

13个问题进行了问责处理。

广东省共问责 207 名责任人。

其中，厅级干部21人，处级干部83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103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 152人，诫勉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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